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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关于 

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原股东配售股份 

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修订稿） 

 

GLG/SZ/A4869/FY/2023-175 

 

致：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依据与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发行人”）签订的《专项法律服务合同》，担任发行人向原股东配售股份

的专项法律顾问，出具了《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向原股东配售股份之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

告》”）、《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原股东配售股份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 

2023 年 3 月 9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审核函〔2023〕120014 号《关于深

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原股东配售股份的审核问询函》（以下

简称“《审核问询函》”），本所律师针对《审核问询函》中要求发行人律师

发表意见的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出具了《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深圳市

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原股东配售股份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中心对本次发行审核提出的进一步要求，本所律

师对《审核问询函》中的问题涉及的相关法律事项进行了补充核查和更新，现

出具《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原股

东配售股份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修订稿）》（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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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声  明 

本所律师依据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

行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发表法律意见，并声明如

下：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的补充，不一致

之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未及内容，以《法律意见

书》《律师工作报告》为准。 

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除非上下文另有说明，所使用的定义与《法律意

见书》《律师工作报告》相同。本所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声

明的事项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

的。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申请本次发行所必备的法定

文件，随同其他申报材料一同上报，并依法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本所律师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已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

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对因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而需提供或

披露的资料、文件和有关事实以及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合理、必要及可能

的补充核查与验证，并在此基础上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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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正  文 

《审核问询函》问题 2 

根据申报材料： 

（1）截至 2022 年 9 月末，发行人交易性金融资产 9,554.50 万元，长期股权

投资 1,185.17 万元，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2,500.00 万元，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4,850.00 万元。 

（2）针对本次配股，发行人控股股东惠州市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惠创投）和第二大股东广东德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赛集团）已出具全额

认购承诺。 

（3）德赛集团由惠州市德恒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恒实业）100%持股。

公开信息显示，德恒实业的股东曾为德赛集团（曾用名为德赛工业）员工设立的

以持有德赛集团股权为目的的持股平台。德恒实业现有股东为五家合伙企业和一

个自然人，发行人董事长刘其、董事兼总经理何文彬、董事姜捷等董监高人员在

合伙企业持有份额。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 

（1）具体分析发行人财务性投资情况，是否符合《注册办法》第九条第（五）

项规定；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前六个月至今，公司已实施或拟实施财务性投资

的具体情况，是否需要从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中扣除； 

（2）结合惠创投及德赛集团经营规模、资金实力等情况说明其认购资金的

具体来源，是否存在无法足额认购获配股份的风险，是否存在发行失败的风险； 

（3）本次募集资金拟用于偿还公司借款的明细，对比本次发行完成后的资

产负债率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平均水平，说明偿还公司借款金额是否与实际

需求相符； 

（4）请发行人在配股说明书中补充披露本次配股对未参与本次认购的原股

东的稀释情况，对配股是否损害上述股东利益进行风险提示。 

（5）结合德赛集团、德恒实业的穿透股权结构、相关股东在发行人任职情

况，补充说明本次发行是否涉及股份支付、员工持股计划及理由，相关股份不得

转让安排、审议程序、信息披露等是否符合《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

点的指导意见》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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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保荐人和会计师、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意见： 

一、具体分析发行人财务性投资情况，是否符合《注册办法》第九条第（五）

项规定；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前六个月至今，公司已实施或拟实施财务性投资

的具体情况，是否需要从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中扣除。 

（一）核查程序 

1、查阅《注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九条、第

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四十条、第五十七条、第六十条有关规定的适用

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 号》（以下简称“《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

见第 18 号》”），了解财务性投资及类金融业务的相关规定。 

2、查阅发行人 2022 年 1-9 月的财务报表及附注说明、发行人就财务性投资

及类金融业务的具体情况出具的书面说明，并核查相对应的理财产品合同、购销

合同、对外投资协议及财务资料等文件。 

3、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企查查等网站查询北京富奥星电子技

术有限公司、杭州蓝芯科技有限公司、湖南立方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长沙

驰芯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长芽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的公示信息。 

4、查阅发行人自本次发行相关首次董事会前六个月至今的董事会、监事会

和股东大会决议。 

（二）核查内容 

1、发行人财务性投资情况是否符合《注册办法》第九条第（五）项规定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说明，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公司财务报表中可能

涉及财务性投资（包括类金融业务的投资）的主要科目如下： 

科目 
账面金额 

（万元） 

是否存
在财务

性投资 

基于谨慎性

认定为财务

性投资金额
（万元） 

属于财务性

投资金额占
最近一期末

归母净资产

比例 

主要构成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9,554.50 否 0.00 0.00% 短期低风险银行理财 

其他应
收款 

9,674.57 否 0.00 0.00% 

主要为保证金及押金、

代垫款项及应收出口

退税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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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账面金额 

（万元） 

是否存

在财务

性投资 

基于谨慎性

认定为财务
性投资金额

（万元） 

属于财务性
投资金额占

最近一期末

归母净资产
比例 

主要构成 

其他流

动资产 
11,431.74 否 0.00 0.00% 

主要为待认证进项税

额、增值税留抵税额等 

长期股

权投资 
1,185.17 否 0.00 0.00% 

对北京富奥星电子技

术有限公司的投资 

其他非
流动金

融资产 

2,500.00 是 2,500.00 0.65% 

对杭州蓝芯科技有限

公司的投资；基于谨慎

性原则，将本投资认定
为财务性投资 

其他权

益工具
投资 

4,850.00 是 1,000.00 0.26% 

参股湖南立方新能源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长
沙驰芯半导体科技有

限公司、长芽科技（深

圳）有限公司；基于谨
慎性原则，将对长沙驰

芯半导体科技有限公

司的股权投资认定为
财务性投资 

其他非

流动资
产 

43,944.38 否 0.00 0.00% 
主要为购买设备预付

款项 

合计 3,500.00 0.91% - 

 

（1）交易性金融资产 

公司交易性金融资产主要为低风险银行理财产品，具体如下： 

序

号 
产品名称 

金额 

（万元） 
收益类型 起始日 到期日 

预期年化收

益 

1 

工银理财 ·法人“添

利宝”净值型理财产

品(TLB1801) 

500.30 
非保本浮动

收益 
2022/07/01 

无固定

期限 
1.81% 

2 

工银理财 ·法人“添

利宝 2 号”净值型理
财产品(XTL1901) 

6,018.83 
非保本浮动

收益 
2022/05/05 

无固定

期限 
1.78% 

3 

交银理财稳享现金

添利（法人版久久专
享）理财产品 

3,035.37 
非保本浮动

收益 
2022/7/13 

无固定

期限 
2.01% 

 

上述产品均为公司以自有资金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预期收益率较低，风险

评级较低，公司购买该等产品的目的是在保证资金安全的情况下，提高资金的使

用效率，不属于《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 号》中规定的“购买收益波动大

且风险较高的金融产品”的情况，因此，不属于财务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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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他应收款 

公司其他应收款主要为保证金及押金、代垫款项及应收出口退税款等，具体

如下： 

项目 金额（万元） 

保证金及押金 4,766.30 

代垫款项 1,031.55 

员工备用金 190.09 

应收增值税出口退税款 3,555.46 

其他 131.17 

合计 9,674.57 

 

其中，代垫款项明细构成如下： 

项目 金额（万元） 

代客户租赁仓库垫付款项 634.90 

住房公积金与社保 350.24 

其他 46.41 

合计 1,031.55 

 

发行人上述其他应收款均为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产生，不属于《证券期货法

律适用意见第 18 号》中规定的“拆借资金、委托贷款”等情况，因此，不属于

财务性投资。 

（3）其他流动资产 

公司其他流动资产主要为待认证进项税额、增值税留抵税额等，具体如下： 

项目 金额（万元） 

待认证进项税额 6,356.22 

增值税留抵税额 4,495.40 

其他 580.12 

合计 11,431.74 

 

发行人上述其他流动资产均为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产生，不属于《证券期货

法律适用意见第 18 号》界定财务性投资中“拆借资金、委托贷款”等情况，因

此，不属于财务性投资。 

（4）长期股权投资 

公司长期股权投资为对北京富奥星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奥星”）

的股权投资，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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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持股比例 账面价值(万元) 
占最近一期末归母净资

产比例 

北京富奥星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17.90% 1,185.17 0.31% 

 

富奥星是一家专注于微波雷达感知技术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在射频芯片

和雷达天线控制系统领域有丰富的经验积累，在射频前端芯片、超宽带（UWB）

技术、高频天线仿真策略上具有核心技术。 

发行人在其先进封装工艺流程和大批量交付的品控能力的基础上，可以借助

富奥星在高频芯片领域的技术积累和行业资源，推进研究天线封装技术应用。公

司通过采用富奥星的射频芯片产品及技术，结合 SIP 封装集成工艺，形成雷达模

组等射频模组解决方案，可以应用在智慧照明等智能家居领域。公司在报告期内

已与富奥星发生产品购销方面的业务合作，其中报告期内公司累计向富奥星采购

481.94 万元，主要为射频芯片的采购，用于智慧照明等领域雷达模组的研发及生

产。截至目前，公司 SIP 雷达模组业务已成功导入了雷士照明、世林股份、浩博

特等智慧照明领域客户。 

发行人对富奥星的股权投资属于《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 号》中规定

的“围绕产业链上下游以获取技术、原料或者渠道为目的的产业投资”，双方业

务合作提升了公司在雷达模组 SIP 业务技术实力，增强了公司获得雷达模组 SIP

业务客户能力，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及战略发展方向，因此，不属于财务性投资。 

（5）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公司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为对杭州蓝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蓝芯”）

的股权投资，具体如下： 

项目 持股比例 账面价值(万元) 占最近一期末归母净资产比例 

杭州蓝芯科技有限公司 4.05% 2,500.00 0.65% 

 

杭州蓝芯主要生产智能搬运机器人、工业机器人、无人叉车等产品，发行人

可与其在生产线自动化、系统集成和整机装配等领域开展业务合作。智能搬运机

器人整机装配是发行人未来发展方向之一。发行人智能搬运机器人整机装配业务

发展定位为整机设备制造提供商，而杭州蓝芯科技有限公司定位为移动机器人技

术研发型行业领先企业，专注于移动机器人研发，符合发行人作为后端制造企业

寻求的战略合作伙伴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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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1 月发行人对该公司进行投资。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公司目前已与杭州蓝芯开展智能搬运机器人整机装配业务。杭州蓝芯科技有限公

司已协助发行人完成了智能搬运机器人整机产线的搭建；此外，杭州蓝芯科技有

限公司已协助发行人展开智能制造车间的搭建。发行人智能搬运机器人业务团队

已从设计阶段开始参与该公司智能搬运机器人研发，从制造商角度提出面向制造

的设计技术建议。2022 年，发行人向该公司采购智能搬运机器人设备金额为

481.87 万元。 

发行人对杭州蓝芯的股权投资属于《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 号》中规

定的“围绕产业链上下游以获取技术、原料或者渠道为目的的产业投资”，符合

公司主营业务及战略发展方向，但鉴于发行人智能搬运机器人整机装配业务尚处

于发展初期，尚未形成大批量出货，因此，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将本次投资作

为财务性投资。 

（6）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公司其他权益工具投资为对湖南立方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湖南立方”）、长沙驰芯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驰芯”）和长芽

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芽科技”）的股权投资，具体如下： 

项目 持股比例 
账面价值 

(万元) 

占最近一期末归母

净资产比例 

湖南立方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4.40% 2,850.00 0.75% 

长沙驰芯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4.19% 1,000.00 0.26% 

长芽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4.00% 1,000.00 0.26% 

 

①湖南立方 

湖南立方的主营产品为聚合物动力锂离子电池、消费锂离子电池和储能工业

类锂离子电池等，是公司锂电池封装集成产品的主要原料之一，投资该企业可以

更好的拓宽发行人上游供应源。 

发行人对湖南立方的股权投资属于《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 号》中规

定的“围绕产业链上下游以获取技术、原料或者渠道为目的的产业投资”，符合

公司主营业务及战略发展方向，上述投资不属于财务性投资。 

②长沙驰芯 

长沙驰芯主要从事超宽带（UWB）芯片的研发和销售，其产品主要应用场景

为消费类电子市场、物联网以及汽车领域，包括：手机、智能家居、定位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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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支付、智能座舱等，与公司同属于消费类电子产品配套产业链。2021 年 8 月

发行人对长沙驰芯公司进行投资，长沙驰芯作为国内 UWB 芯片设计的供应商，

未来公司通过结合长沙驰芯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在 UWB 芯片领域的技术优势，

结合现有的 SIP 封装集成工艺，形成 UWB 模组解决方案，实现 UWB 模组在消

费电子及车载模组的应用和推广。 

发行人对长沙驰芯的股权投资属于《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 号》中规

定的“围绕产业链上下游以获取技术、原料或者渠道为目的的产业投资”，符合公

司主营业务及战略发展方向，但鉴于公司 UWB 模组业务尚处于业务开拓阶段，

尚未形成大批量出货。因此，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将本次投资作为财务性投资。 

③长芽科技 

长芽科技主要从事便携式移动储能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在储能硬件及

软件系统上均具有一定技术实力。目前该公司已在湖南投资设立储能电芯工厂，

未来公司与长芽科技在储能行业存在较多的业务合作机会，目前双方已经开展初

步合作。 

发行人对长芽科技的股权投资属于《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 号》中规

定的“围绕产业链上下游以获取技术、原料或者渠道为目的的产业投资”，符合公

司主营业务及战略发展方向，上述投资不属于财务性投资。 

（7）其他非流动资产 

公司其他非流动资产主要系购买设备的预付款项等，具体如下： 

类别 金额（万元） 

设备款 40,276.08 
工程款 1,472.67 
土地款 1,432.79 
软件款 762.84 
合计 43,944.38 

 

发行人上述其他非流动资产均为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产生，存在真实交易背

景，不属于《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 号》界定财务性投资中“拆借资金、

委托贷款”等情况，亦不涉及其他类型金融资产，不属于财务性投资。 

综上所述，发行人基于谨慎性考虑，将其对杭州蓝芯、长沙驰芯的股权投资

认定为财务性投资。上述投资合计金额 3,500.00 万元，占最近一期末归母净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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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 0.91%，整体金额占比较低。发行人最近一期末不存在金额较大的财务性投

资，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第九条第（五）项规定。 

2、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前六个月至今，公司已实施或拟实施财务性投资

的具体情况，是否需要从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中扣除 

公司本次配股事宜首次董事会于 2022 年 10 月 26 日召开。根据《证券期货

法律适用意见第 18 号》中对财务性投资的界定，经逐项对比，公司自本次发行

相关董事会前六个月至今可能涉及财务性投资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 是否存在相关情况 

1 投资类金融业务 否 

2 非金融企业投资金融业务 否 

3 与公司主营业务无关的股权投资 否 

4 产业基金、并购基金 否 

5 拆借资金 否 

6 委托贷款 否 

7 持有收益波动大且风险较高的金融产品 否 

8 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参股类金融公司 否 

9 拟实施的其他财务性投资及类金融业务 否 

 

由上可知，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前六个月至今，发行人不存在实施或拟实

施的财务性投资及类金融业务情况，不存在需要将财务性投资资金额从本次募集

资金总额中扣除的情况。 

（三）核查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不存在金额较大的财务性

投资，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第九条第（五）项规定；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前

六个月至今，发行人不存在实施或拟实施的财务性投资及类金融业务情况，不存

在需要将财务性投资资金额从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中扣除的情况。 

 

二、结合惠创投及德赛集团经营规模、资金实力等情况说明其认购资金的具

体来源，是否存在无法足额认购获配股份的风险，是否存在发行失败的风险。 

（一）核查程序 

1、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企查查等网站查询了惠创投、德赛集

团的公示信息。 

2、查阅了惠创投、德赛集团 2021 年度审计报告以及 2022 年 1-9 月财务报

表、全额认购承诺函等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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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测算了惠创投、德赛集团认购本次配售股份所需的资金，就认购资金的

具体来源问题取得了惠创投、德赛集团出具的书面说明。 

4、登录巨潮资讯网查询了惠创投、德赛集团持有发行人以及德赛西威股份

的情况，并估算了该等股份对应的市值。 

（二）核查内容 

根据本次配股方案，假设本次配股募集资金为 25 亿元，按照惠创投、德赛

集团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的持股比例测算，其等全额认购配售股份所需的资金

分别为 5.72 亿元和 5.49 亿元。 

1、惠创投及德赛集团无法足额认购配售股份的风险较低 

（1）惠创投 

惠创投为惠州市国资委控制的企业，主要为控股型公司，拥有多家公司股权，

其中包括发行人以及 A 股上市公司德赛西威、骏亚科技。 

根据惠创投 2022 年 1-9 月单体财务报表，其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账面货

币资金余额为 7.69 亿元，资金充足，具备以自有资金全额认购配售股份的能力。

同时，惠创投资产负债率较低，仅为 12.61%，具备较大的债务融资空间。 

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惠创投持有发行人 68,645,596 股，持有德赛西威

163,518,750 股。截至目前，惠创投持有德赛电池及德赛西威股份市值分别为 29.78

亿元和 181.42 亿元，合计市值 211.20 亿元，且均未办理质押，未来亦可通过质

押股份的方式获得资金。 

（2）德赛集团 

德赛集团主要为控股型公司，拥有多家公司股权，其中包括发行人以及 A 股

上市公司德赛西威。 

根据德赛集团 2022 年 1-9 月单体财务报表，其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账面

货币资金余额为 2.25 亿元，资金较为充足。同时，德赛集团资产负债率较低，仅

为 11.03%，具备较大的债务融资空间。 

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德赛集团持有发行人 65,953,611 股，持有德赛西威

157,106,250 股。截至目前，德赛集团持有的德赛电池和德赛西威两家上市公司

股份市值分别为 28.61 亿元和 174.31 亿元，合计市值 202.92 亿元，且均未办理

质押，未来亦可通过质押股份的方式获得资金。 

德赛集团亦可通过银行借款等方式筹措资金用于认购本次配股。截至本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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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部分银行已就本次配股认购资金需求向德赛集团提供融资

方案。由于本次配股尚需经交易所审核及证监会注册等流程，上述融资方案尚处

于沟通洽谈阶段，后续德赛集团将根据项目进度及自身资金安排情况决定具体融

资方案，预计筹措资金认购本次配股不存在重大障碍。 

此外，德赛集团投资企业分红情况良好，也可为其提供良好的现金补充。根

据《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德赛西威拟向

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5.50 元（含税），届时德赛集团将获 8,640.84 万

元（含税）现金股利，持有现金大幅提升。 

综上所述，惠创投、德赛集团无法足额认购配售股份的风险较低。 

2、在惠创投及德赛集团全额认购的背景下，本次配股发行失败的可能性较

小 

根据《注册管理办法》，原股东认购股票的数量未达到拟配售数量 70%的，

上市公司应当按照发行价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返还已认购的股东（即“发行

失败”）。截至 2022 年 9 月末，惠创投及德赛集团合计持有发行人 44.82%股份，

且已承诺全额认购，在惠创投及德赛集团全额认购配售股份后，剩余仅需持有

25.18%股东认购即可满足配售数量要求，本次配股发行失败的可能性较小。 

此外，发行人控股股东及第二大股东承诺全额认购体现其对公司未来发展的

信心，该认购承诺对于公开市场具有一定的表率作用及号召力，且本次配股价格

以刊登发行公告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基数，采用市价折扣法确定

配股价格，对于投资者较有吸引力。 

因此，在控股股东惠创投及第二大股东德赛集团全额认购的背景下，本次配

股发行失败的风险较小。 

（三）核查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惠创投、德赛集团无法足额认购配售股份的风险

较低。在控股股东惠创投及第二大股东德赛集团全额认购的背景下，本次配股发

行失败的风险较低。 

 

三、本次募集资金拟用于偿还公司借款的明细，对比本次发行完成后的资产

负债率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平均水平，说明偿还公司借款金额是否与实际

需求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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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查程序 

1、查阅发行人综合授信合同、银行借款合同、借款借据等资料。 

2、就银行借款、资产负债率等情况访谈了公司相关负责人员，并取得了公

司出具的书面说明。 

3、核查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偿还金融机构借款明细情况。 

（二）核查内容 

1、本次募集资金拟用于偿还公司借款的明细 

为降低公司流动负债水平，优化财务结构，降低财务成本，增强公司抗风险

能力，本次配股拟募集资金 8 亿元用于偿还公司借款，具体明细情况如下： 

序号 借款主体 债权人 拟还款金额 1 借款时间 拟还款时间 

1 惠州蓝微 工商银行 ＄5,000,000.00 2022 年 9 月 2023 年 3 月 

2 惠州蓝微 工商银行 ＄5,000,000.00 2022 年 10 月 2023 年 3 月 

3 惠州蓝微 工商银行 ￥32,500,000.00 2022 年 2 月 2023 年 4 月 

4 惠州蓝微 工商银行 ＄8,000,000.00 2022 年 11 月 2023 年 4 月 

5 惠州电池 工商银行 ￥50,000,000.00 2023 年 1 月 2023 年 4 月 

6 惠州电池 工商银行 ￥170,000,000.00 2022 年 6 月 2023 年 5 月 

7 惠州蓝微 工商银行 ＄5,000,000.00 2022 年 12 月 2023 年 5 月 

8 惠州蓝微 建设银行 ＄5,000,000.00 2023 年 2 月 2023 年 5 月 

9 惠州电池 交通银行 ￥80,000,000.00 2022 年 6 月 2023 年 6 月 

10 惠州蓝微 工商银行 ＄5,000,000.00 2022 年 12 月 2023 年 6 月 

11 惠州蓝微 建设银行 ＄5,000,000.00 2023 年 2 月 2023 年 6 月 

12 惠州电池 浦发银行 ￥100,000,000.00 2022 年 8 月 2023 年 7 月 

13 德赛矽镨 中信银行 ￥90,000,000.00 2022 年 9 月 2023 年 9 月 

14 德赛矽镨 建设银行 ￥20,000,000.00 2022 年 12 月 2023 年 12 月 

合计 ￥804,506,200.00 

注 1：人民币与美元汇率按照 2023 年 3 月 14 日国家外汇管理局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计算，

1 美元兑人民币 6.8949 元。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将按上述债务拟还款时间顺序进行偿还，不足部分由公司

自筹解决。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根据拟还款时间通过自筹资金先行偿

还，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 

2、本次发行完成后的资产负债率水平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平均水平 

发行人的资产负债率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对比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22/09/30 2021/12/31 2020/12/31 2019/12/31 

行业平均数 2 51.44% 51.80% 47.33% 50.02% 

行业中位数 53.71% 55.47% 53.86% 53.27% 

发行人 67.53% 68.18% 68.78% 67.38% 

注 2：同行业上市公司范围为截至 2023 年 3 月 10 日申银万国行业（2021）中“锂电池”的共

28 家上市公司，数据来源于 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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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发行人资产负债率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水平。截至 2022 年

9 月末，公司借款融资总额已经达到 272,507.49 万元，处于历史最高水平，资产

负债率高达 67.53%。公司财务成本较高，偿债压力较大，若继续采用债权融资

方式筹措经营资金，将进一步提高公司资产负债率，进而增加公司财务风险。 

假定本次配股募集资金金额 25 亿元，不考虑发行费用，其中 8 亿元用于偿

还公司借款、17 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则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并实施后，对公司

资本结构和偿债能力情况的具体测算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22 年 9 月末 本次募集资金额度 2022 年 9 月末（模拟） 

资产（万元） 1,222,327.88 170,000.00 1,392,327.88 

负债（万元） 825,419.08 -80,000.00 745,419.08 

所有者权益（万元） 396,908.81 250,000.00 646,908.81 

资产负债率 67.53% - 53.54% 

 

假定发行人在 2022 年 9 月 30 日发行完成并偿还公司借款，其资产负债率将

由 67.53%降低至 53.54%，但仍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水平。因此，发行人本

次拟用募集资金 8 亿元偿还公司借款与实际需求相符，通过本次配股发行可有效

改善公司资本结构，降低财务风险，避免通过债务融资造成额外的费用负担，提

高公司抵抗风险的能力和对外融资空间。 

（三）核查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拟用募集资金 8 亿元偿还借款与实际

需求相符，通过本次配股发行可有效改善发行人资本结构，降低财务风险，避免

通过债务融资造成额外的费用负担，提高发行人抵抗风险的能力和对外融资空间。 

 

四、请发行人在配股说明书中补充披露本次配股对未参与本次认购的原股

东的稀释情况，对配股是否损害上述股东利益进行风险提示。 

（一）核查程序 

查阅《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原股东配售股份并在主板上市配

股说明书（修订稿）》。 

（二）核查内容 

发行人已在配股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及“第三节 风险因素”之“五、

本次配股发行风险”中补充披露如下： 

“（三）全部或部分放弃其配股认购权的现有股东于本公司的权益可能将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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摊薄的风险 

在本次配股中，若某一股东全部或部分放弃其所获配股认购权，即未按照其

于实施配股方案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缴款申购公司在本次配股中新

增发行的普通股，该等股东于公司享有的权益可能将会相应被摊薄，即该等股东

所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百分比以及其于股东大会的表决权可能将会相应减少。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现有股东在本次配股中所获配股认购权无法进行转让，因此

全部或部分放弃其所获配股认购权的股东无法收到任何补偿以弥补其于公司享

有的权益因其放弃其配股认购权而遭受的摊薄。 

此外，公司于本次配股实施前本公司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由本次配股完成后

的全体股东依其持股比例享有，因此，配股过程中全部或部分放弃其所获配股认

购权的现有股东所占有的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份额可能也会相应下降。” 

（三）核查结论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已在配股说明书中补充披露本次配股对未参

与本次认购的原股东的稀释情况，并对配股是否损害上述股东利益进行了风险提

示。 

 

五、结合德赛集团、德恒实业的穿透股权结构、相关股东在发行人任职情况，

补充说明本次发行是否涉及股份支付、员工持股计划及理由，相关股份不得转让

安排、审议程序、信息披露等是否符合《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

指导意见》等规定。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问题，本所律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通过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官网查询了德恒实业及其股东惠州市德

恒勤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惠州市德恒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惠州市德恒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惠州市德恒勇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惠州市德恒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惠州市德恒汇

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合伙人信息。 

2、核查了德恒实业、德赛集团的工商登记档案资料，以及德赛集团前身德

赛工业职工持股会、德恒实业内部员工股资料，包括相关主管部门的批复文件等。 

3、核查了惠州市德恒勤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惠州市德恒诚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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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惠州市德恒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惠州

市德恒勇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惠州市德恒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的工商登记档案资料。 

4、取得发行人关于德恒实业经穿透后的自然人股东在发行人处任职情况的

说明及发行人员工名册。 

5、查阅发行人向原股东配售股份发行方案，了解该次配股发行定价原则、

配股价格及公允性。 

（二）核查内容 

1、德赛集团、德恒实业的穿透股权结构 

（1）经本所律师核查，德赛集团的唯一股东为德恒实业。 

（2）经本所律师核查，德恒实业的股东及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比例 

1 惠州市德恒勤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5.091% 

2 惠州市德恒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741% 

3 惠州市德恒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843% 

4 惠州市德恒勇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222% 

5 王广军 5.104% 

6 惠州市德恒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98% 

 

（3）经本所律师核查，德恒实业各非自然人股东穿透后的情况如下： 

①惠州市德恒勤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德恒勤”） 

序号 合伙人 出资比例 序号 合伙人 出资比例 序号 合伙人 出资比例 

1 

惠州市德

恒汇投资

有限公司 

0.000003% 16 毛海光 1.2413% 29 高   驹  0.8477% 

2 姜   捷  32.3342% 17 黄   剑  1.2413% 30 张鸣放 0.8477% 

3 罗汉松 7.8414% 18 雷   平  1.2413% 31 杨   毅  0.8477% 

4 李兵兵 7.8414% 19 朱启洪 1.2413% 32 温秉光 0.8477% 

5 钟   晨  7.8414% 20 夏志武 1.2413% 33 罗仕宏 0.8477% 

6 刘   其  3.9055% 21 吴勇青 1.2413% 34 曾剑云 0.8477% 

7 周仁生 1.8468% 22 余晓嘉 1.2413% 35 华向东 0.8477% 

8 谭燕兵 1.8468% 23 白小平 1.2413% 36 魏晓东 0.8477% 

9 冯大明 1.8468% 24 张嘉欢 1.0596% 37 黄介松 0.7569% 

10 钟桂利 1.8468% 25 丁春平 1.0596% 38 周   伟  0.7569% 

11 罗红龙 1.4532% 26 曹长青 1.0596% 39 陈小平 0.7569% 

12 张人天 1.4532% 27 李湘松 1.0596% 40 王   勇  0.7569% 

13 张玉才 1.4532% 28 黄伟烈 0.9083% 41 周子平 0.7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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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合伙人 出资比例 序号 合伙人 出资比例 序号 合伙人 出资比例 

14 谭其林 1.2413% 15 邓志云 0.8477% 42 邓学璟 0.7569% 

 

②惠州市德恒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德恒诚”） 

序号 合伙人 出资比例 序号 合伙人 出资比例 序号 合伙人 出资比例 

1 

惠州市德

恒汇投资
有限公司 

0.000021% 13 毛志宏 2.9412% 25 刘建华 2.9412% 

2 朱伟东 2.9412% 14 黄伟勇 2.9412% 26 刘澧浦 2.9412% 

3 周银发 2.9412% 15 张小驹 2.9412% 27 郑双旺 2.9412% 

4 罗飞忠 2.9412% 16 袁健安 2.9412% 28 程   宇  2.9412% 

5 何文彬 2.9412% 17 曹建光 2.9412% 29 隋进国 2.9412% 

6 潘文硕 2.9412% 18 文光保 2.9412% 30 邵益勤 2.9412% 

7 周   伟  2.9412% 19 林冠松 2.9412% 31 曹启浪 2.9412% 

8 邓明强 2.9412% 20 李明选 2.9412% 32 胡   楠  2.9412% 

9 周政元 2.9412% 21 薛观强 2.9412% 33 蒋小焜 2.9412% 

10 汪   诚  2.9412% 22 叶江星 2.9412% 34 黄耀明 2.9412% 

11 胡照华 2.9412% 23 杨   飚  2.9412% 35 刘   飞  2.9412% 

12 高子文 2.9412% 24 潘光平 2.9412% - 

 

③惠州市德恒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德恒学”） 

序号 合伙人 出资比例 序号 合伙人 出资比例 序号 合伙人 出资比例 

1 

惠州市德
恒汇投资

有限公司 

0.000039% 14 颜思奕 3.0151% 27 胡泽龙 2.0100% 

2 李思华 3.7688% 15 文建辉 3.0151% 28 李苏成 2.0100% 

3 林   军  3.7688% 16 李志军 3.0151% 29 汪科英 2.0100% 

4 蒲   细  3.7688% 17 李正烈 3.0151% 30 周宇琼 2.0100% 

5 李猛飞 3.7688% 18 韩乃平 3.0151% 31 陈   莉  2.0100% 

6 杨子铜 3.7688% 19 宗连军 2.7638% 32 周志斌 2.0100% 

7 夏利文 3.7688% 20 胡   芬  2.7638% 33 杜国锋 2.0100% 

8 胡   强  3.7688% 21 李玉燕 2.7638% 34 朱芳莉 2.0100% 

9 谭   晖  3.7688% 22 范文芳 2.0100% 35 王   宁  2.0100% 

10 康少华 3.7688% 23 张以钢 2.0100% 36 孙丽虹 2.0100% 

11 黄振强 3.7688% 24 赵福凯 2.0100% 37 刘登宏 2.0100% 

12 游   虹  3.7688% 25 吴   加  2.0100% 
- 

13 余孝海 3.0151% 26 蒋   芳  2.0100% 

 

④惠州市德恒勇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德恒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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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合伙人 出资比例 序号 合伙人 出资比例 序号 合伙人 出资比例 

1 

惠州市德
恒汇投资

有限公司 

0.000059% 14 杨志超 3.0189% 27 邓   瑜  2.2641% 

2 白   虹  5.2830% 15 邱海波 3.0189% 28 张方馨 2.2641% 

3 黄志刚 3.0189% 16 邱苑平 3.0189% 29 邱   丹  2.2641% 

4 杜兆丰 3.0189% 17 周筱蓉 3.0189% 30 徐   艳  2.2641% 

5 陈   志  3.0189% 18 刘   鹏  3.0189% 31 彭   瑛  2.2641% 

6 冯万敏 3.0189% 19 郑   军  3.0189% 32 梁粤毅 2.2641% 

7 汤洁环 3.0189% 20 范永文 3.0189% 33 张雪英 2.2641% 

8 邓朝阳 3.0189% 21 曾水平 3.0189% 34 易   明  2.2641% 

9 吴礼崇 3.0189% 22 吴晓东 3.0189% 35 陈伟平 2.2641% 

10 邓海明 3.0189% 23 邓光明 3.0189% 36 周宇琼 1.5094% 

11 何化忠 3.0189% 24 麦敬辉 3.0189% 37 马   萍  1.5094% 

12 曹新年 3.0189% 25 杨会举 2.6415% 
- 

13 段姿英 3.0189% 26 宋志刚 2.2641% 

 

⑤惠州市德恒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德恒和”） 

序号  合伙人 出资比例 序号  合伙人 出资比例 序号 合伙人 出资比例 

1 

惠州市德

恒汇投资

有限公司 

0.000154% 11 于   涛  4.3392% 21 何素素 2.9586% 

2 仇启龙 5.9172% 12 刘革新 2.9586% 22 吉   俊  2.9586% 

3 孙英娜 4.9310% 13 张留根 2.9586% 23 郭安佺 2.9586% 

4 黎小云 4.9310% 14 李淑莉 2.9586% 24 艾   辽  2.9586% 

5 夏其园 4.9310% 15 李祥梅 2.9586% 25 朱雨菡 2.9586% 

6 马书林 4.9310% 16 刘   月  2.9586% 26 陈艳妮 2.9586% 

7 马红侠 4.9310% 17 陈康振 2.9586% 27 张玉琴 2.9586% 

8 陈   莉  4.9310% 18 欧久香 2.9586% 28 黄   薇  2.9586% 

9 杨   芹  4.9310% 19 罗   勤  2.9586% 
- 

10 廖小河 4.9310% 20 张艳芳 2.9586% 

 

（4）经本所律师核查，德恒勤、德恒诚、德恒学、德恒勇、德恒和的普通

合伙人均为惠州市德恒汇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恒汇”），其股东及股权

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比例 

1 姜捷 54.10% 

2 钟晨 13.12% 

3 李兵兵 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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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比例 

4 罗汉松 13.12% 

5 刘其 6.54% 

 

2、相关股东在发行人任职情况 

根据发行人出具的说明，德恒实业经穿透后的 170 余名自然人合伙人中，共

有 23 名合伙人在发行人处任职，其中 7 名合伙人在发行人处仅担任董事、监事

职务，余下 16 名合伙人为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员工，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姓名 所在平台 
持有平台股
权/出资比例 

间接持有发

行人股份

（万股） 

在发行人处任职情况 

1 刘其 
德恒勤 3.9055% 

167.66 发行人董事长 
德恒汇 6.54% 

2 姜捷 
德恒勤 32.3342% 

1,388.10 发行人董事 
德恒汇 54.10% 

3 李兵兵 
德恒勤 7.8414% 

336.63 发行人董事 
德恒汇 13.12% 

4 吴礼崇 德恒勇 3.0189% 10.40 发行人董事 

5 杨志超 德恒勇 3.0189% 10.40 发行人董事 

6 夏志武 德恒勤 1.2413% 53.29 发行人监事会主席 

7 余孝海 德恒学 3.0151% 15.60 发行人监事 

8 何文彬 德恒诚 2.9412% 28.59 发行人总经理 

9 罗仕宏 德恒勤 0.8477% 36.39 发行人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10 李猛飞 德恒学 3.7688% 19.50 发行人投资发展部总监 

11 李苏成 德恒学 2.0100% 10.40 发行人职工监事、工程部总监 

12 段姿英 德恒勇 3.0189% 10.40 发行人审计部经理 

13 邓海明 德恒勇 3.0189% 10.40 发行人职员 

14 丁春平 德恒勤 1.0596% 45.49 

发行人子公司惠州蓝微、惠州
新源、越南蓝微及德赛矽镨董

事长 

15 曾剑云 德恒勤 0.8477% 36.39 

发行人子公司惠州电池、长沙
电池、惠州市德赛智储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长 

16 罗飞忠 德恒诚 2.9412% 28.59 
发行人子公司惠州蓝微行政总
监 

17 胡强 德恒学 3.7688% 19.50 
发行人子公司惠州电池总经办

总监 

18 马红侠 德恒和 4.9310% 6.50 
发行人子公司惠州电池财务总

监 

19 康少华 德恒学 3.7688% 19.50 
发行人子公司惠州电池安全委

员会主任 

20 文建辉 德恒学 3.0151% 15.60 
发行人子公司惠州蓝微财务总

监 

21 林军 德恒学 3.7688% 19.50 
发行人子公司湖南电池财务总
监 

22 黄志刚 德恒勇 3.0189% 10.40 发行人子公司德赛矽镨综合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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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姓名 所在平台 

持有平台股

权/出资比例 

间接持有发
行人股份

（万股） 

在发行人处任职情况 

理部总监 

23 黎小云 德恒和 4.9310% 6.50 发行人子公司德赛矽镨职员 

 

3、本次发行是否涉及股份支付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规定：“股份支付，是指企业为

获取职工和其他方提供服务而授予权益工具或者承担以权益工具为基础确定的

负债的交易。” 

（1）本次配股发行的定价原则及配股价格安排如下： 

①定价原则 

a.参考发行时本公司股票在二级市场的价格、市盈率及市净率等估值指标，

并综合考虑公司的发展前景与股东利益、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的资金需求

量、公司的实际情况等因素； 

b.遵循公司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原则。 

②配股价格 

本次配股价格以刊登发行公告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基数，采

用市价折扣法确定配股价格。最终的配股价格将在公司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关于本次发行同意注册的决定后，由公司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根据股东大会

的授权，在发行前根据市场情况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综合考虑公司的发展前景与股东利益、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计划的资金需求量、公司的实际情况等方面的因素，公司价值未被低估，定价具

有合理性、公允性，不存在以低价支付股份从而向员工提供报酬的情形。 

（2）本次配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5 亿元（具体规模视发行时市场

情况而定），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借款，补充公司的

营运资金，缓解流动性和优化资产负债结构，从而全面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和

抗风险能力。本次向原股东配售股份行为系基于公司发展战略的自愿投资行为，

是为了促进公司长期、稳健、持续的发展，保障公司经营目标和未来发展战略的

实现，并非是激励员工或获取职工以及其他方服务为目的。 

（3）本次向原股东配售股份不存在业绩承诺等其他涉及股份支付的履约条

件。发行人控股股东惠创投及发行人第二大股东德赛集团已承诺将根据本次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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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的持股数量，以现金方式全额认购本次配股方案确定的可获配

股份，且无需向公司提供其他服务，不以业绩达到特定目标为前提。其余股东自

愿按照其于实施配股方案股权登记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比例缴款申购发行人在

本次配股中新增发行的普通股，无需向公司提供其他服务，不以业绩达到特定目

标为前提。 

综上，本次向原股东配售股份不涉及股份支付，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4、本次发行是否涉及员工持股计划，相关股份不得转让安排、审议程序、

信息披露等是否符合《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等规定 

（1）德恒实业持股的历史背景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原控股股东德赛集团于 2021 年 2 月实施了存续分

立，德赛集团分立为德赛集团（存续公司）及惠创投（新设公司）。分立前的德

赛集团为国有控股公司，其原公司名称为“惠州市德赛工业发展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德赛工业”）。 

经惠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00 年 12 月 13 日出具的《关于德赛集团有限公

司内部机构整合重组问题的复函》（惠府办函[2000]202 号，以下简称“《复函》”）

批准，德赛工业由惠州市德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德赛集团”）划转

其持有的 19 家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股权出资组建，设立时为国有独资企业。同

时《复函》亦载明：“德赛集团有限公司成立的德赛工业发展有限公司进行改制，

其股权设置及职工持股享受有关优惠政策问题，市政府将另行研究决定”。后经

惠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市政府工作会议纪要》（惠府纪［2002］63 号）及惠州

市财政局《关于惠州市德赛工业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制改建有关国有股权设置问题

的通知》批准，德赛工业于 2002 年 12 月实施企业改制，出让 49%的国有股权，

由德赛工业员工持股会持有，该等出让国有股权的收入由德赛工业用于解除职工

劳动关系，重签劳动合同和消化分担惠州德赛集团的历史债务。 

2003 年 5 月，德赛工业员工持股会将其所持德赛工业 49%的股权转让给德

恒实业，德恒实业为德赛工业员工持股会全体持股员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工

商登记股东共 8 名，其余持股员工均委托工商登记股东代为持有德恒实业股权。 

2016 年 4 月，为规范委托持股问题，德恒实业实际持股员工分别成立 5 家

有限合伙企业德恒勤、德恒诚、德恒学、德恒勇及德恒和，德恒实业工商登记股

东将登记在其等名下的股权分别转让给该 5 家有限合伙企业以及 1 名自然人。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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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后，德恒实业各实际持股员工通过德恒勤、德恒诚、德恒学、德恒勇、德恒和

间接持有的德恒实业股权数额与其等原持有的股权数额一致。 

（2）本次发行不涉及员工持股计划的原因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

导意见》”）的相关规定，员工持股计划是指上市公司根据员工意愿，通过合法

方式使员工获得本公司股票并长期持有，股份权益按约定分配给员工的制度安排。 

德赛集团系作为发行人原股东参与配售股份的认购，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

股计划不同，具体如下： 

①德恒实业为原德赛工业的员工持股平台，其设立目的为参与德赛工业员工

持股混合所有制改制，员工持股的筹划时间为 2000 年惠州德赛集团重组划转资

产设立德赛工业时，该时间远早于 2004 年德赛工业参与深万山重大资产重组。

德恒实业前身德赛工业员工持股会设立时主要由德赛工业总部员工构成，另有少

部分德赛工业下属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级别以上人员，发行人员工占比较

低。且德赛工业 2004 年参与深万山重大重组时，系以其持有的惠州电池、惠州

蓝微各 75%的股权与深万山进行资产置换，不涉及德赛工业下属其他 18 家子公

司。根据《惠州市东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东会审字（2004）第

204 号），截至 2003 年期末，德赛工业对惠州蓝微和惠州电池的投资额仅占德

赛工业股权投资总额的 17.01%。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德赛工业推行员工持股并非以持有发行人股份为

目的。 

②德赛集团为集团控股型公司，持有多家公司股权，其中包括 A 股上市公

司德赛西威（股票代码：002920），不属于单纯以持有发行人股份为目的设立的

主体。同时，德赛集团本次系作为发行人原股东参与认购配售股份，并非发行人

专门向德赛集团发行股份。 

③德赛集团经穿透后的自然人股东中，仅少量股东在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任职，

且该等人员系作为原德赛工业员工参与国企改制而持股，持股时间均远早于发行

人筹备本次发行事宜的时间，不存在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之目的新增发行人员工直

接或间接持有德赛集团股权的情形。 

④德赛集团参与本次认购配售股份的决定系基于其自身内部决策程序作出，

发行人未参与相关决策程序，亦无法影响相关决策的作出。同时，德赛集团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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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购配售股份的资金来源于其自有/自筹资金，不存在向其穿透后自然人股东募

集资金的情形。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少量员工间接持有德赛集团股权有其历史

原因，且持股时间均远早于发行人筹备本次发行事宜的时间，不存在为发行人本

次发行之目的新增发行人员工直接或间接持有德赛集团股权的情形；德赛集团本

次系作为发行人原股东参与认购配售股份，参与认购的决定系依其内部决策程序

作出，认购资金来源于其自有/自筹资金，不存在向其穿透后自然人股东募集资

金的情形，因此，本次发行不涉及发行人员工持股计划。 

（3）本次发行相关股份转让安排、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不适用《关于上市

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等规定 

如上述（2）所述，本次发行不涉及员工持股计划，因此，本所律师认为，

本次发行相关股份转让安排、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不适用《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

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等规定。 

（三）核查结论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不涉及股份支付、员工持股计划，本次

发行相关股份转让安排、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不适用《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

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等规定。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四份，无副本。 

（以下无正文，下接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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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签署页 

（本页无正文，为《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向原股东配售股份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修订稿）》的签署页） 

 

本法律意见书于    年    月    日出具，正本一式四份，无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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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卓檀                               程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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